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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155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决议草案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 
 

 大会， 

 认识到争议各方请第三方协助努力友好解决争议的商务争议解决办法对国

际贸易的价值， 

 注意到以调解和调停或类似措词相称的争议解决办法在国际和国内商业实

践中日益用来替代诉讼， 

 考虑到利用这种争议解决办法有很大好处，例如，减少争议导致结束商业关

系的情况，便利管理商业当事方的国际交易，并节省国家司法行政费用， 

 深信制订为具有不同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可接受的这些办法的示范

法，有助于发展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完成并通过了《国际商事调解示范

法》，
1
 

 相信《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将能大大协助各国加强关于利用现代调解或调

停技巧的立法，并能在目前尚不存在此类立法的国家协助制订相关的立法，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7号》（A/57/17），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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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的拟订经过各国政府和有关各界的适当审议

和广泛协商， 

 深信示范法以及大会1980年 12月 4日第 35/52号决议所建议的《调解规则》

为建立用于公平和高效解决国际商务关系中争议的统一法律框架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1. 表示赞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完成并通过了本决议附件内所载的

《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和拟订了《示范法立法和使用指南》； 

 2. 请秘书长尽一切努力确保《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以及《立法指南》为

人所知和供人索取； 

 3. 建议各国考虑到争议解决程序的法律统一的可取性和国际商事调解实

践的具体需要，对《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的立法给予应有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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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 
 

第 1条. 适用范围和定义 

 (1) 本法适用于国际
a
商事

b
调解。 

 (2) 对本法而言，“调解人”系指单独一名调解人或指两名或多名调解人。 

 (3) 对本法而言，“调解”系指当事人请求一名或多名第三人（“调解人”）

协助他们设法友好解决他们由于合同引起的或与合同的或其他的法律关系有关

的争议的过程，而不论其称之为调解、调停或以类似含义的措词相称。调解人无

权将解决争议的办法强加于当事人。 

 (4) 调解如有下列情形即为国际调解： 

 (a) 订立调解协议时，调解协议各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处于不同的国家；或者 

 (b) 各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并非： 

 ㈠ 履行商业关系中大部分义务的所在国；或者 

 ㈡ 与争议标的事项关系最密切的国家。 

 (5) 对本条而言： 

 (a) 一方当事人拥有一个以上营业地的，与调解协议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

营业地；  

 (b) 一方当事人无营业地的，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6) 本法也适用于双方当事人约定其调解是国际调解的或者约定适用本法

的商事调解。 

 (7) 双方当事人可自行约定排除适用本法。 

__________________ 

 
a
 拟实施本示范法使其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调解的国家可能希望考虑对文本作下列更改： 

  - 删除第 1条第(1)款中的“国际”一词。 

  - 删除第 1条第(4)、第(5)和第(6)款。 

 
b
 对“商事”一词应作广义解释，以涵盖由于商业性质的所有各种关系而发生的事项，无论这种

关系是否属于合同关系。商业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交易：供应或交换货物或服务的任

何贸易交易；分销协议；商业代表或代理；保理；租赁；工程建造；咨询；工程；许可证交易；

投资；融资；银行；保险；开发协议或特许权；合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航空、

海路、铁路或公路客货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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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以本条第(9)款的规定为准，不论调解以何为依据，包括以当事人在争

议发生前或发生后达成的协议为依据、以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依据或者以法院、仲

裁庭或主管政府实体的指示或建议为依据，本法均适用。 

 (9) 本法不适用于： 

 (a) 法官或仲裁员在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中试图促成和解的案件；以及许可

证交易：投资；融资；银行；保险；开发协议或特许权；合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的

工业或商业合作；航空、海路、铁路或公路客货运载。 

 (b) […]. 

第 2条. 解释 

 (1) 解释本法时，应当考虑到其国际渊源以及促进其统一适用和遵守诚信的

必要性。 

 (2) 对于由本法管辖的事项而在本法内并未明文规定解决办法的问题，应当

按本法所依据的一般原则解决。 

第 3条. 经由协议的变更 

 除第 2 条和第 6 条第(3)款的规定以外，各方当事人可以协议排除或者变更

本法的任何规定。 

第 4条. 调解程序的开始
c
 

 (1) 对所发生的争议的调解程序，自该争议各方当事人同意参与调解程序之

日开始。 

 (2) 一方当事人邀请另一方当事人参与调解，自邀请发出之日起三十天内，

或者在该邀请规定的其他时间内，未收到接受邀请的，可以作为拒绝调解邀请处

理。 

第 5条. 调解人的人数 

 (1) 除非当事人约定应当有一名以上调解人，调解人应当为一人。 

 (2) 各方当事人应尽力就一名调解人或多名调解人达成协议，除非已约定以

不同程序指定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 

 
c
 下述案文是对拟采纳时效期限中止条款的国家提出的： 

  第 X条. 时效期限的中止 

  (1) 在调解程序开始时，关于调解标的事项的诉讼时效期限即告中止。 

  (2) 调解程序未达成和解协议而终止的，时效期限自调解未达成和解协议而终止之时起恢复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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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各方当事人可以在指定调解人方面寻求机构或个人的协助，特别是： 

 (a) 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上述机构或个人推荐适合担任调解人的人选，或者 

 (b) 各方当事人可以协议由上述机构或个人直接指定一名或一名以上的调

解人。 

 (4) 在推荐或指定个人担任调解人时，上述机构或个人应当考虑各种可能确

保指定一名独立和公正调解人的因素，并应在情况适当时，考虑是否指定一名不

属于各方当事人国籍的调解人。 

 (5) 在被征询关于本人可能被指定为调解人时，被征询人应当披露有可能引

起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的正当怀疑的任何情形。调解人应当自其被指定之时起以

及在整个调解程序的期间内，毫不迟延地向各方当事人披露任何此种情形，除非

调解人已将此种情形告知各方当事人。 

第 6条. 调解的进行 

 (1) 各方当事人可以通过提及一套规则或者以其他方式，自行约定进行调解

的方式。 

 (2) 未约定进行调解的方式的，调解人可以在考虑到案件情况、各方当事人

可能表示的任何愿望和迅速解决争议的必要性情况下，按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

调解程序。 

 (3) 在任何情况下，调解人都应当在进行调解程序时力求保持对各方当事人

的公平待遇，并应当在这样做时，考虑到案件的情况。 

 (4) 调解人可以在调解程序的任何阶段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第 7条. 调解人与当事人的联系 

 调解人可以与当事人集体或分别进行面谈或联系。 

第 8条. 披露信息 

 调解人收到一方当事人关于争议的信息时，可以向参与调解的任何其他方当

事人披露该信息的实质内容。但是，一方当事人向调解人提供任何信息附有必须

保密的特定条件的，该信息不得向参与调解的任何其他方当事人披露。 

第 9条. 保密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与调解程序有关的一切信息均应保密，但按照法律要

求或者为了履行或执行和解协议而披露信息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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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条. 证据在其他程序中的可采性 

 (1) 调解程序的一方当事人或任何第三人，包括参与调解程序行政工作的人

在内，不得在仲裁、司法或类似的程序中以下列事项作为依据、将之作为证据提

出或提供证言或证据： 

 (a) 一方当事人关于参与调解程序的邀请，或者一方当事人曾经愿望参与调

解程序的事实； 

 (b) 一方当事人在调解中对可能解决争议的办法所表示的意见或提出的建

议； 

 (c) 一方当事人在调解程序过程中作出的陈述或承认； 

 (d) 调解人提出的建议； 

 (e) 一方当事人曾表示愿望接受调解人提出的和解建议的事实； 

 (f) 完全为了调解程序而准备的文件。 

 (2) 不论本条第(1)款所述的信息或证据的形式如何，本条第(1)款均适用。 

 (3) 仲裁庭、法院或政府其他主管当局不得下令披露本条第(1)款所述的信

息。违反本条第(1)款提供这类信息作为证据的，该证据应当作为不可采纳处理，

但按照法律要求或者为了履行或执行和解协议的，可以披露或者作为证据采纳这

类信息。 

 (4) 不论仲裁、司法或类似的程序与目前是或曾经是调解程序的标的事项的

争议是否有关，本条第(1)款、第(2)款或者第(3)款的规定均适用。 

 (5) 以本条第(1)款的限制为限，在仲裁或司法或类似程序中可予采纳的证

据并不因其曾用于调解中而变成不可采纳。 

 

第 11条. 调解程序的终止 

 

 调解程序在下列情形下终止： 

 (a) 各方当事人订立了和解协议的，于协议订立之日终止；  

 (b) 调解人在同各方当事人协商后声明，宣布继续进行调解已无意义的，于

声明发表之日终止； 

 (c) 各方当事人向调解人声明，宣布终止调解程序的，于声明发表之日终止； 

 (d) 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或其他各方当事人和已指定的调解人声明，宣布终止

调解程序的，于声明发表之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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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条. 调解人担任仲裁员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调解人不应当担任对于曾经是或目前是调解程序标的

事项的争议或者由于同一合同或法律关系或任何与其有关的合同或法律关系引

起的另一争议的仲裁员。 

第 13条. 诉诸仲裁或司法程序 

 当事人同意调解并明确承诺在一段特定时期内或在某一特定事件发生以前，

不就现有或未来的争议提起仲裁或司法程序的，仲裁庭或法院应当承认这种承诺

的效力，直至所承诺的条件实现为止，但一方当事人认为是维护其权利而需要提

起的除外，提起这种程序本身并不被视为对调解协议的放弃或调解程序的终止。 

第 14条. 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
d
 

 当事人订立争议和解协议的，该和解协议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颁布

国可插入对和解协议执行方法的说明，或提及关于执行方法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d
 在实施用以执行和解协议的程序时，颁布国可以考虑这种程序是否可具有强制性。 


